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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退休政策职业个性化是一种合理诉求，有两种基本路径，一种是附加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特殊职业退休

政策，一种是通过雇主提供的职业年金体现职业个性化。我国的特殊工种退休政策由来已久，近年来一些地方

和部门正在考虑把警察、公交司机等新职业视同特殊工种，这表明对退休政策的职业个性化需求正在扩大。由

于外部性问题和搭便车的困扰，世界各国正反思并改革传统的特殊职业退休政策，更注重群体和个人的精算公

平原则，一些国家引入“使用者付费”的原则以解决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我国应避免“旧瓶装新酒”，特殊工种

退休政策的改革应区分“狭义的特殊职业”和“广义的特殊职业”，应该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完善社会保险和职业

年金的退休政策，体现合理的职业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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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tial Ｒetirement Policy:

Policy Implication of Social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

LIN Dong-hai
( Public Policy Institut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A retirement system should satisfy needs from different occupations———called preferential retirement facility，

special pension scheme attached to social insurance is the traditional facility，it enable the workers in hard and

hazardous circumstance retire earlier. While special pension is now perplexed by externality and free ride problems，

some countries recently have introduced user fees，extra social insurance fee is required. Some countries don’t have the

social insurance special pension scheme，employer occupation pension act as the alternative preferential retirement

facility，employer usually enable earlier retirement age than social insurance，it seems to be a solution to free rider

problems. In China，special retirement policy to some occupation has long existed，neither the employer not the

employee assumed the extra cost of early retirement，this facility is presently almost out of function. Since Some

occupation newly raise their appeal for early retirement，systematic reform is inevitable，the thesis set forth a top-design

preferential retirement facility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both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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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养老改革致力于养老金并轨、
制度整合和提升统筹层次，2015 年实施了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改革之后，目前已经大致实现了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在以并轨

为主题的改革背景下，退休制度呈现去个性化，未

能考虑到各种不同职业的特点，如警察、消防员和

公交司机职业高强度的消耗，往往服务 25 年就需

要考虑退休了，教师等脑力劳动者也需要更有职

业个性的退休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考

虑退休政策的职业个性化。
一、研究综述

( 一) 研究现状

在我国，学界当前尚未对退休政策职业个性

化做系统、专门的研究，当前我国对退休政策的研

究主要关注“弹性”和“延退”两个主题。目前国内

学界比较能达成共识的主要是退休政策的弹性或

柔性化，大多数学者认同我国传统的一刀切的退

休政策存在缺陷。“它假定所有的人到达一定的

年龄界点完全进入老年状态，没有考虑到个体生

理、心理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差异”［1］; 学历越高工

作时间越短，导致部分人力资源的浪费［2］。一些

学者在主张退休制度弹性化的论述中，隐含着退

休政策职业个性化的主张 ［3］; 以及退休政策应考

虑职业的差别，如对脑力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应给

予更充分的利用［4］。
退休政策的职业个性化实际上是客观存在

的，是一种合理诉求。有学者从西方雇主职业年

金的退休年龄普遍早于社会保险的退休年龄这一

事实，指出雇主本身有着退休政策职业化、个性化

的需求［5］。另一种情况是社会保险的退休政策职

业个性化，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特殊职业退休政策，

给予提前退休的照顾; 也有相反的情况，如上海市

进行的柔性退休的政策探索，允许社会科学研究

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延迟退休。但从目前我国的

情况看，职业年金或企业年金并不允许有个性化

的退休政策，反而是社会保险退休政策更具弹性

和个性。
实际上，在养老改革之前，我国原有的职工退

休制度①是很有弹性的，由单位审批，单位可以根

据职工从事的工种和能力状况灵活决定其是否退

休; 体力劳动者( 工人) 允许提前退休，干部( 管理)

岗位则稍晚退休; 职工也可以根据“30 年工龄，55
岁允许申请”提出退休。1997 年养老改革之后，由

单位自养进入社会统筹，单位不再有退休的审批

权，权力上升到社会保险部门; 干部和工人的身份

差别也逐步消失②; 新制度中已经没有“30 年工

龄，55 年可以申请退休”的规定。
理论上养老改革之后的退休制度失去了弹

性，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仍然是有弹性的。
已有的实证研究验证了改革之后我国职工个人退

休选择行为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说明制度实际上

还是有一定弹性和选择余地的［6 － 8］。之所以存在

非制度化的弹性退休，主要是因为社会保险停留

在地方统筹，为了解决国企职工下岗问题，降低失

业率，地方政府仍延续“工人”身份可提前退休这

一政策安置下岗工人; 养老改革之后，退休金不再

由企业承担，企业也乐于让职工提前退休，道德风

险加剧［9］。所以，这种非制度化的有“弹性”的退

休背后是大量的违规退休［10］; 退休政策被异化，养

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产生了关联性。
从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改革之

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呈现的弹性退休行为是一种路

径依赖。从微观上看，这种非制度化的弹性退休

行为，是雇主和雇员甚至地方政府共同议价的结

果，而不是一种完全自由的个人选择，单位和雇主

在退休决策中也扮演着相应的角色。也就是说，

我国的弹性退休行为背后隐含着雇主和职业的个

性需求，这和西方国家职业年金退休政策的职业

个性化有类似之处。国外一些研究也证实了，因

为劳动者对职业的满意度，工作场所环境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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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的职工退休制度，指的是 1997 年的企业职工养老和 2015 年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改革之前，无需个人缴费，由单位供养的

退休金制度。

干部和工人的身份差异是国有部门特有的，养老改革之后职工养老保险变成社会保险，势必要求消除这种身份差异。因为如果国

有部门的“工人”可以提前退休，那么三资企业的“工人”势必也应适用，但这是不可持续。



特征这些因素，职业特征和工作环境对职工退休

年龄有显著影响［11 － 12］。
( 二)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近和养老金财务前景

的严峻，这种非制度化的弹性退休正在收紧，近年

来，各地方政府社会保障部门开始严格把控提前

退休，违规办理提前退休得到遏制。就目前而言，

除了病退和特殊工种两种体制内途径，职工退休

年龄的弹性选择正在消失; 企业和单位不再有提

前退休的审批权，不可能再像 20 世纪 90 年代安置

下岗工人那样大批量办理提前退休; 原退休制度

中“30 年工龄，55 岁可以申请退休”的规定在改革

之后并没有保留下来。从目前来看，我国养老保

险的退休政策正趋于僵化和去个性化。
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重新考虑退休政策的

职业个性化，这是一种合理的、客观诉求，什么样

的退休政策职业个性化是合理的? 一个国家的退

休政策，除了应该给予个人弹性选择的空间，还应

考虑职业特征和雇主偏好。1997 年的企业职工养

老改革和 2015 年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后，制

度背景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经形成了“三支

柱”社会保障体系，退休政策改革就不应仅仅是边

际改革和参数调整，而是应该从养老保险新制度

上考虑退休制度的构建。
( 三) 研究意义

面对人口老龄化压力，我国退休方式僵化，工

具结构单一，退休政策调整往往被片面理解为延

迟退休，应在充分的国际比较和历史背景研究中

构建退休政策的概念谱系［13］。一些学者已注意到

要构建新的概念谱系来解决退休制度改革中一些

长期胶着的问题，退休政策职业个性化恰恰是一

种有益的概念谱系。在新的概念谱系下发掘政策

工具已有初步的进展，有学者指出: 社会保险退休

政策和职业年金的退休政策存在差别，职业年金

退休政策体现职业个性化，可以增加退休政策的

工具选择［5］。

本文认为，退休政策职业个性化的研究，有助

于从侧面解开当前退休政策研究中的一些矛盾和

争议，尤其是延迟退休面临的困境。首先是解决

延迟退休的累退性问题。一些基础的研究发现，

领取养老金者的预期寿命和职业、收入、受教育程

度明显相关，这影响到社会保险的收入分配的累

进性，在延长退休年龄时应该有所考虑［14］，延长退

休年龄需要防止社会保险出现收入分配的累退效

应。通过探索退休政策职业个性化，可以防止特

定职业和人群在延长退休年龄的过程中福利的

累退。

其次，缓和延迟退休年龄的利益和价值冲突。
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在人口老龄化过程

中皆显著延长退休年龄，改革并没有产生大的政

治波动。其中主要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的职业

年金退休政策是鼓励提前退休的，职业年金个性

化的退休政策缓解了社会保险延长退休年龄的压

力。本文将从社会保险和职业年金两个层面上论

述退休政策职业个性化，最后从顶层设计的高度

构建退休管制体系。

二、个性化退休政策的新需求:“旧瓶”能否装

“新酒”

一些特殊职业劳动者可以提前享受退休金，

这在我 国 原 来 的 退 休 制 度 中 就 已 经 有 规 定 了。
1978 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

暂行办法》，规定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

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男年满

55 周岁，女年满 45 周岁连续工龄满 10 年的，可以

办理退休。
1997 年企业职工养老改革之后，旧体制遗留

的提前退休窗口多已关闭，目前要提前退休，基本

上只有“病退”和“特殊工种”这两个路径来满足。
2012 年，上海市根据公交行业司机老龄化和健康

问题，制订了针对公交行业司机的退休政策，规定

公交司机 55 周岁以上，身体条件不适于继续承担

驾驶工作，在本人自愿前提下，可以参照相关特殊

工种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在此之前，上海市曾发

生多起公交驾驶员工作中猝死，后调查发现老年

公交司机普遍存在健康问题，需要科学地考虑个

性化的退休年龄。事实上，不仅是上海，多个地方

的人大代表都曾呼吁公交司机个性化退休政策。
由于职业的危险性和工作强度高，警察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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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员的退休年龄需要比一般职业来得早。近年来

有人大代表提议借鉴国外警察退休制度，允许一

线警员从警 25 年可以退休。2015 年 2 月，中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框架意见》，也提出“建立体现人民警察职业特

点，有别于其他公务人员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

过去，警察退休制度和待遇是和一般公务员相同

的，这意味着将来警察和消防员也需要有自身个

性化的退休政策。
本文认为，当前背景下暂不宜扩大特殊工种

覆盖面，因为我国的特殊工种退休政策本身也经

历了长时期没有修订，传统的特殊工种提前退休

政策也正在面临着一些改革。过去 30 几年来，随

着科学技术进步，制造业生产工艺和生产环境大

大改善，职业安全规制的逐步健全，职业风险和劳

动的艰苦程度大大降低，特殊职业提前退休政策

调节功能日渐式弱，其制度本身面临重新评估和

重构; 其次，养老保险的属性已发生渐变，我国的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当初主要涵盖国有企业，

1997 年企业职工养老改革之后，这一体系逐渐成

为真正意义的社会保险，如今体系涵盖了大量非

国有的劳动者，社会统筹依靠广大劳动者工薪缴

费支撑。对警察和公交司机这些国有部门职工给

予提前退休的照顾，需要考虑公平问题，财政是否

应该承担相应的成本? 再次，社会保险的大环境

变化。社会保险面临三个新常态: 经济逐步进入

低增长，劳动力流动加速，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

财政和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压力增大，这需要更强

调精算平衡和精算因素［15］，提前退休的成本不得

不考虑。

实际上，一些地方已经把公交司机视同特殊

工种，允许提前退休，而且正在考虑允许警察提前

退休。笔者调查发现，这些提前退休政策普遍没

有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说，公交司机和警察这些

国有体制内职工提前退休的成本是由广大劳动者

承担的。这就如同 20 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把排

放冗员的部分成本转嫁给养老保险———事实上，

这些都是造成今天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的因

素。“旧瓶”尚且难以装“旧酒”，更何况“新酒”!

应该对现有的特殊工种退休政策加以评估，而后

才考虑扩大覆盖面，从目前来看，学界在这方面的

研究尚缺乏系统化。

三、特殊职业退休的外部性与成本转嫁

( 一) 外部性问题

1. 精算公平

实践上，对那些从事艰苦和危险工作岗位的

劳动者给予特别规定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包括给

予更高的待遇积累率，允许更早的年龄退休。这

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对弱者的照顾，也符合保险的

精算公平( Actuarial Fairness) ，通常来说，从事危险

和艰苦工作的劳动者由于身体比普通人易受身心

伤害，预期寿命明显比普通职业人群来的短，允许

这些人更早退休，尽量让他们享受养老金的年限

和普通人一致，这是一种精算公平的思想，符合保

险的公平原则，也符合社会保险的收入分配累进

性原则。例如普通劳动者 60 岁的平均余命 14 岁，

假设煤矿工人 55 岁的平均余命 14. 5 岁，那么允许

煤矿工人 55 岁退休大致是精算公平的，因为他们

领取养老金的年份和一般人大致相同。

尽管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经验数据早已验证

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这些因素和预期寿命是显

著相关的，但实践中的政策制定并不是完全按照

保险的精算公平原则来建立特殊职业目录，社会

保险强调的大原则是共济，精算公平原则只是在

一定范围内适用。在现实中，没有一个国家是根

据严格的精算公平技术标准，以调查生命表的寿

命差异来制定特殊职业目录，通常只是根据职业

的危险和艰苦程度进行经验判断。尽管如此，精

算公平思想仍然是评估和制定特殊工种退休政策

的原则基础。
2. 狭义和广义的特殊职业

有学者系统地对经合组织国家退休制度中的

特殊职业进行归纳，区别了两类人群: 第一类，从

事艰苦和危险劳动导致健康状况足以影响其预期

寿命的，例如潜水员; 第二类，所从事的职业具有

较高挑战性，不适于高龄体弱的劳动者继续服务，

如警察、记者需要提前退休是因为这个职业需要

应对挑战，年纪大了就不能胜任［16］。第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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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从事特殊职业而导致预期寿命明显低于其他职

业的，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特殊职业。第二类，因工

作强度高、挑战大不适于年老劳动者的职业如记

者、芭蕾舞演员，我们称为广义的特殊职业①。
3. 外部性

把特殊职业人群作上述分类，对特殊职业退

休政策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狭义的特殊职业退

休政策符合精算公平原则，这类人提前退休没有

增加社会保险的成本，而广义的特殊职业人群提

前退休将导致一些成本转嫁给社会保险，这类人

缴费短，领取养老金年限比一般人来得长。如公

交司机、飞行员等职业，并没有经验表明这两个职

业劳动者的预期寿命明显来得短，假设由于 55 岁

不能再胜任原职业的挑战而退休，那么他们需要

领取的养老金年数可能高达 18 年，而普通劳动者

60 岁退休领取养老金年限平均 15 年。广义的特

殊职业人群提前退休需要的额外成本，实际上是

人力资本加速折旧，其折旧成本应该由其雇主承

担，但却转嫁给社会保险，产生了外部性。
( 二) 成本转嫁与“公地悲剧”
上述概念界定之后，很容易弄清楚关于特殊

职业养老金的制度完善应主要围绕着搭便车、外

部性和成本转嫁所产生的制度不经济问题而展

开。近年来，一些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我国的特

殊工种退休政策的问题: 源于计划经济时代软预

算约束的特殊工种退休政策，由于市场经济体制

利益主体形成，理性博弈很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

道德风险，存在“搭便车”和成本转嫁的风险［17］。
从制度设计上，我国存在特殊工种、工伤保险和病

退多种保险向养老保险的负担转移机制，从现实

上看，近年来特殊工种已经成为企业和个人劳动

风险和成本转嫁的重灾区，出现大量合谋伪造特

殊工种退休的事件［9］。此外特殊工种退休政策在

管理上的一些问题: 特殊工种目录长期没有修订，

一些工种事实上已经不再属于危险或艰苦工作;

特殊工种在档案记载和认定环节存在漏洞［18 － 19］。
成本转嫁和特殊工种退休政策“公地悲剧”并

非中国特有的国情，国外的特殊职业退休政策也

存在各职业都争想“搭便车”的问题。经合组织国

家的特殊职业退休政策正在发生变化，总体上认

为单纯给予特殊照顾的退休政策已经日渐式弱，

维持该制度总体上是弱效率的，是对劳动力市场

的扭曲，并建议要么对特殊职业退休制度进行改

革，要么用一些社会政策来取代［16］。

四、使用者付费: 从特殊化到职业个性化

( 一) 引入使用者付费: 为特殊养老金制度筹

资

尽管特殊职业退休政策存在上述问题，但是

要完全取消该政策是很难的。近年来，一些国家

已经开始改变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完全由社会保险

买单的做法，开始实行“使用者付费”的原则。比

利时对享受照顾的特殊职业征收较高的社会保险

费，额外的成本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作为照顾

性退休政策的补偿; 在匈牙利，对特殊职业的照顾

性退休政策所产生的成本原本是由养老保险基金

补贴，但是，从 2007 年开始国家补贴逐年减少，逐

步由雇主承担，到 2011 年以后这些成本将由雇主

承担; 斯洛伐克为从事危险和伤害性职业的职工

建立补充养老储蓄计划，采用完全基金制，雇主要

承担至少 2% 的缴费，而雇员缴费则志愿，上不封

顶; 在芬兰，政府雇员如果享受特殊职业退休政策

的照顾，那么政府需要为此多缴社会保险税; 法国

把特殊行业退休政策和改善工作环境( 条件) 两者

结合起来，制度安排规定危险行业的雇主必须在

限定时间内确实改善工作环境，才能享受政府补

助，也就是说特殊行业退休政策的成本是由雇主

和政府共同承担的。

特殊职业退休政策从完全免费的公共产品到

需要使用者付费，这是一个政策变迁的过程: 大多

数国家的养老保险建立之初，给予的特殊工种目

录都是比较狭义的，享受优惠的人群比较少，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职业竞相搭上特殊工种的

“便车”，而政治家为了获取支持也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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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Zaidi 和 Whitehouse 只是区分了两类人群，广义特殊职业和狭义特殊职业是本论文的提法，这种提法比较合乎历史客观，因为最早

的特殊职业涵盖的范围很狭窄，就是针对那些几乎活不到退休年龄的危险艰苦岗位的劳动者，后来才逐渐宽泛化。



特殊职业的目录越来越宽泛，加上人口老龄化给

社会保险带来的压力，引入使用者付费必要了。
政策制定者除了迎合民意，扩大目录的覆盖范围，

也需要考虑社会保险的成本和收支平衡，社会保

险存在经济和社会周期，也存在政治周期。也就

是说，对特殊职业提前退休征收额外的保险费，这

是制 度 发 展 到 一 定 阶 段 各 方 博 弈 出 现 的 均 衡

结果。
( 二) 从“特殊化”到“个性化”的退休政策

既然雇主或个人承担了特殊职业提前退休的

成本，那么特殊职业退休政策就不再显得“特殊

化”，称之为“个性化”的退休政策似乎更为合理。
为了适应某种特殊职业需求，社会保险对某些人

群提供适应其职业化的退休政策，而成本由雇主

或个人承担，这是对所有劳动者都公平的做法。
在经济学中，当某种特殊职业有着某种不受人喜

爱的特质，那么按照劳动经济学中的补偿性工资

差别理论，雇主必须为这种职业付出更高的工资。
警察这个职业或者公交司机这种职业具备较短的

职业生涯①，较短的职业生涯通常不是一种受人欢

迎的职业特征，它令人力资本收益期限缩短了( 预

期寿命不变) ，警察和公交司机提前退休的成本需

由雇主承担，养老金成本是工资成本的一部分，所

以雇主为警察和公交司机提前退休缴纳更高的保

险费，也是符合补偿性工资差别原理的。
特殊职业退休政策由“特殊化”走向“职业

化”、“个性化”是大势所趋。它是由体制内外一系

列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论文做以下

总结: ( 1) 首先是大环境，社会保险由建立之初较

低的赡养率逐步走向成熟，退休人口显著增加，社

会保险收支更需要强调精算公平。( 2 ) 科学技术

水平的进步改善了生产环境，过去被视为危险和

艰苦劳动的工作，已逐渐丧失特殊职业的特征( 不

再显著影响人的健康和寿命) ，狭义的特殊职业人

群逐步减少。( 3 ) 由于各职业争相搭便车和养老

金受政治因素影响，广义的特殊职业人群逐步扩

大。具备这三个条件，可开始征收额外的社会保

险税，完成了由“特殊化”向“个性化”的转变。养

老保险关注职业个性化，是社会保障应雇主和职

业需求而做出的回应，不应该把社会保险退休政

策的职业个性化认为是制度碎片化。过去我国的

社会保险存在多轨制，2015 年养老金并轨改革

之后，制度的整合性大大提高，这种情况下应该

考虑退休 政 策 的 职 业 个 性 化，这 是 一 种 合 理 的

诉求。
职业化个性的退休政策并不都强调提前退

休，某些职业如脑力劳动者( 教师) 可以允许其更

晚的年龄退休。这类劳动者受教育时间长而职业

生涯短，降低了养老金替代率水平，例如一个博士

比普通劳动者至少晚工作 6 年，按正常年龄退休其

养老金替代率至少比普通人少 6 个百分点②，允许

延迟退休对其从事的职业是合理的。我国一些地

方( 如上海) 已开始试行柔性退休，一些技术和脑

力劳动者向单位提出申请，单位同意之后可以延

迟退休，这种由雇主审核的个性化退休政策，区别

于西方国家的弹性退休制度( 西方国家的弹性退

休制度是直接赋予个人选择退休年龄的权利) 。
五、职业年金的个性化退休政策

满足个性化诉求未必都需要社会保险，引入

使用者付费之后的特殊职业退休政策已经具有

“私人”产品的性质，雇主也可以选择不向社会保

险购买雇员提前退休这一“产品”，雇主建立的职

业年金本身就可以满足退休政策职业个性化的需

求，这是退休政策职业个性化的第二条路径。实

际上有一半的经合组织国家通过职业年金而不是

社会保险满足特殊职业提前退休的需求。
( 一) 职业年金的个性化退休政策

美国和英国是第二种模式的典型代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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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然，警察这个职业还有其他职业特征如危险性，危险性会导致警察死亡率更高，但是警察因工负伤或者死亡有着单独的军人抚恤

制度，不在社会保险的成本范围。当一个警察退休之后，其职业危险性也随之消失，对享受养老金的年限不构成影响，所以这个因素不在论

文讨论范围内。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基础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都采取了按工龄累计的办法，每一年按照平均基数的 1% 累加，多读六年书养老

金替代率至少低 6 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个人账户积累期短 6 年则更低。



英的职业年金和社会保障退休政策是分开的，雇

主职业年金规定的退休年龄通常比社保来得早，

体现出职业的特征。由于美国、英国的社会保障

( 第一支柱) 属于基础型养老，只提供基本生活保

障，替代率大约为 35% － 40%，更多的养老金来自

于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单靠领取职业年金就可

以维持退休生活，雇主的职业年金本身就能满足

需求，而无须社会保障作出回应。在美国这种情

况是很常见的，雇员 60 岁退休领取公司的年金，过

了 5 年后达到社会保险的正常退休年龄再领取

社保。
通过职业年金满足特殊职业的退休政策需

求，很好地解决了“搭便车”、“外部性”和成本转嫁

这些问题，因为职业年金的成本主要是由雇主和

个人承担的，提前领取退休金并没有增加社会保

险的负担。但是这种制度需要一定的条件: 首先

是职业年金普遍覆盖; 其次，职业年金的平均待遇

不能太低，要不然提前退休达不到一定的生活水

准。美国和英国的职业年金发展历史较早( 职业

年金的历史比社会保障还早) ，并且政府通过制定

各种优惠政策鼓励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储蓄，年

金普及率高，这些国家没有特殊职业人群需要照

顾提前领取社保的，所有劳动者都在法定允许退

休年龄领取社保。
在美国，警察作为特殊职业 60 岁或者 25 年工

龄就可以退休，如 25 岁从警 55 岁就可以退休，但

是此时只能先领取职业年金，7 年之后 62 岁( 社保

最低退休年龄) 再领取社保金。按照美国社会保

障署 2003 年的统计公报，私营部门企业年金的替

代率达到 47. 3%，401k 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达

到 45. 8%，而美国社保的替代率仅有 39%［20］。可

以看出美国的三支柱结构中，作为第一支柱的社

保仅仅提供基本保障，属于保障型养老，老年人的

退休财富主要来自于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储蓄。
当劳动者退休领取职业年金的时候，401k 个人养

老储蓄也可以同时领取，即便没有社保养老金，职

业年金 + 个人账户养老金就可以让劳动者体面

退休。
( 二) 突破特殊职业养老金的思维

可以看出，附加在社会保障之上的特殊职业

退休政策是一种“被动”的个性化退休途径，是在

雇主没有提供职业年金的情况下为满足特殊职业

劳动者的安排。而职业年金计划的个性化退休政

策更具有“主动性”，这种退休政策不仅用来满足

特殊职业的退休需求，雇主建立职业年金的根本

目的，是用于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战略。雇主通常

采用提前退休政策应对经济的不景气和冗员问

题，工龄绩效工资越陡峭，老龄员工的工薪成本

高，这令雇主产生了激励其提前退休的动机［21］，这

是其一。其二，企业年金扮演着激励提前退休的

角色，提前退休政策对提升企业效益是有益的［22］。

不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在企业，让雇员提前退休

是雇主采取的一种人力资本管理的行为，而雇主

希望的退休年龄通常比社会保障退休年龄来得

早［23］。其结果是，进入 21 世纪，人口老龄化的压

力使西方国家被动延长社会保障的退休年龄，但

社保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被相反方向的雇主提前

退休激励所抵消。与社会保障“强制”延长退休年

龄不同，雇主激励员工提前退休采用的是“自愿交

易”，从这个角度看，职业年金退休政策个性化可

以缓解社会保险延长退休年龄后带来的压力。针

对我国上世纪 80、90 年代推行的企业“内退”机

制，学者指出“内退”起到了缓和劳动力市场压力

的作用，“应探索更合理的退休成本分担机制，鼓

励企业为灵活退休买单”［24］。可以说，雇主积极

的个性化退休政策，是对社会保险退休政策的有

益补充和合理搭配。

六、个性化退休政策的顶层设计

警察和公交司机提前退休的需求，本文建议

可以分别从退休政策职业个性化的两个路径加以

解决。这两只队伍属于劳动力市场中规模较为庞

大的，目前并没有明显证据显示这两个职业退休

后平均余命比一般人群显著短①，也就是说，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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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警察这一职业因公负伤或牺牲的概率比较高，但是有特定的军人抚恤系统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我们这里要考虑的就是纯粹的退休

金，假设警察能活到退休，他的剩余寿命是不是显著低于其他职业，从世界各国看并不存在这一现象。



当前已经开始出现广义特殊职业人群要求享受特

殊退休政策的需求，而且将来还会有其他职业提

出申请。养老保障改革的政治敏感性很强，是一

个政治经济学的过程，这往往会导致资源使用的

无效率。在这种背景下，不应急于扩大目录，应审

慎评估现有政策以及环境，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

个性化退休政策的两个路径加以完善，而后才考

虑扩大覆盖面。
( 一) 职业年金的职业个性化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和职业年金退休政策是

高度捆绑在一起的，2003 年的《企业年金试行》和

2015 年的《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相关条例

都规定“工作人员到达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时方

可领取”，也就是职工只能在社会保险规定的退休

年龄才能领取职业年金———职业年金退休政策本

来应该个性化的，却没有个性化［5］。
改革要有顶层设计思维，不仅需要调整企业

年金相关法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也需要做出一

些调整，本文就如何构建职业年金个性化退休政

策提出如下整合设计: ( 1) 允许领取职业年金的年

龄适当提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职业年金和社会

保险的退休年龄差距是 5 年，55 岁到 60 岁通常是

雇主允许的退休年龄区间，这并不是政府法律规

定的，而是产业部门自发达成的共识，政府的法律

并没有规定职业年金的领取年龄。但是国情不一

样，我国的企业部门自律性较差，劳动者缺乏和雇

主谈判的能力，如果不规定领取企业年金的年龄

区间，雇主可能会借助企业年金解雇老年劳动者，

如法律规定“领取企业年金的年龄一般不得早于

55 岁”，就能对雇主滥用养老金解雇劳动者加以遏

制。( 2) 个人账户养老金可与企业年金合并领取。
我国的企业年金水平大都不高，单独领取企业年

金退休是不现实的，允许劳动者领取企业年金的

同时合并领取社会保险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并没

有动用到社会统筹基础养老金，不会增加社会保

险的负担。( 3) 允许“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和

企业( 职业) 年金合并领取。实际上，过渡性养老

金是旧的退休体制对“中人”已服务工龄的养老补

偿，按照视同缴费工龄兑现，而旧体制对员工承诺

“工龄超过 30 年 55 岁就可以申请退休”在改革后

莫名消失，本文建议把“30 年工龄，55 岁可以申请

退休”的政策捆绑到职业年金，应该是对契约精神

的尊重①。

这种政策设计下，假设一位“中人”57 岁想办

理退休，他工龄已超过 30 年，单位有企业( 职业)

年金，那么应该允许他领取职业年金的同时，也领

取个人账户养老金，还有“过渡性养老金”，这三者

合起来基本能够保障一定的退休生活水平。这样

相当于职工提前三年享受“过渡性养老金”，如果

职工一直在本( 国有) 企业工作，那么过渡性养老

金的成本应该由国有企业承担，如果职工的视同

缴费工龄在一个已经倒闭或者改制的国有企业，

那么过渡性养老金的成本应该由财政承担。至于

社会统筹基础养老金则需要等到职工 60 岁再开始

领取，目前我国的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大概为 30% －
40%，和美国、日本社会养老第一支柱的替代率水

平相当，这部分养老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

险，属于新制度，大家都共同遵守 60 岁领取基础养

老金的“底线”，“过渡性养老金”是旧体制承诺的

渐续，应继续保留职工 30 年工龄退休的选择权，而

这一 选 择 权 与 职 业 年 金 和 个 人 账 户 捆 绑 比 较

合适。
( 二) 系统完善特殊职业退休政策

公交司机大都没有建立职业年金，可通过社

会保险退休政策的职业个性化加以解决，但不能

简单地沿袭旧的特殊工种退休政策，本文建议从

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 差别性的待遇积累率。大多数国家的社会

保险待遇都和参保年限正相关，多工作一年，社会

保险待遇会增加一定的点数，也就是待遇累积率

( Vested Benefit Ｒate) 。对于特殊职业劳动者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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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曾经在 2016 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请教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教授关于旧体制中“30 年工龄，55 岁可以申请退休”的规

定在改革后就没了这一事实，郑老师当时表示这个问题还没有专门研究，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问题。通常来说延长退休年龄需经立法机关授

权，因此养老改革相当于变相延长了那些符合条件本来想提前退休的人的退休年龄。



给予更高的待遇累积率，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较

短造成退休待遇系统性偏低。我国最早是采用增

加工龄点数的办法，即规定特殊工种职工一年工

龄可折算 1. 3—1. 6 个工龄，以此来提高其退休待

遇; 90 年代城镇企业职工养老改革之后，“工龄加

点数”政策便停止了，采用一次性发给“补充养老

金”的政策，但该政策仅适用于 1992 年以前参加

特殊岗位的职工，1993 年以后参加特殊岗位的，除

了享受提前退休的照顾，不再增加待遇。从目前

看，我国现有的特殊工种退休政策，由于没有考虑

提前退休造成的替代率下降，单纯给予提前退休

的“照顾”，总体上看政策给特殊人群带来的实质

性利益并不大。我国的养老保险采取统账结合的

制度，新制度的目标替代率是 60%，其中基础养老

金目标替代率 35%，而个人账户目标替代率 25%。
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都和职工工龄相

关，如果特殊职业人群提前 5 年退休没有给予更高

的累积率，那么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大约减少 5 百分

点，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大约减少 3 个百分点，

总的会造成养老金替代率比一般人群低 8 个百

分点。
2. 引入使用者付费。特殊工种退休政策引入

使用者付费的三个基本条件: 老龄化与社会保险

收支困境; 狭义的特殊职业人群相对减少; 广义的

特殊职业人群正在扩散———这些条件在我国基本

都存在。建议雇主为特殊职业劳动者办理社会保

险，需要缴纳额外社会保险费①，承担一部分成本，

以此解决搭便车问题和成本转嫁问题。这样做可

以一定程度遏制雇主和雇员合谋骗取特殊工种退

休金的问题，降低特殊工种退休政策的管理成本。
从目前来看，各地社会保险部门也意识到造假的

问题，所以特殊工种的审批程序异常严格，由此产

生的管理成本很高，再加上目录长期没有修订，特

殊工种退休政策事实上已基本失去调节功能［9］。
引入使用者付费之后再把特殊工种退休政策扩大

到记者、公交司机这些广义的特殊职业人群，避免

引起成本失控。
3. 狭义特殊职业和广义特殊职业区别对待。

前面提到，狭义的特殊职业是指因艰苦和危险工

作损害身心健康而产生寿命缩减的群体，这类人

领取养老金年限低于一般人群，建议除了征收额

外的保费，还要提高待遇累积率; 对于广义的特殊

职业，这类人群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较高挑战性，但

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对预期寿命具有显著影响，建

议征收额外保费但不提高待遇累积率( 见表 1 ) 。
之所以区别对待，是因为广义特殊职业人群所缴

纳的额外保险费一般来说刚好抵偿了提前退休的

收益，所以符合精算平衡的原则，如果再给予其更

高的待遇累积率便可能成为一种补贴。
广义特殊职业人群没有给予较高的待遇累积

率，提前退休待遇可能略有偏低，他们可以继续从

事其他不具有挑战性的职业，如公交司机从岗位

上退下来之后可从事教练培训工作，警察退休之

后可以从事内勤或者安全顾问工作。这种退休后

继续从事强度较低或者非全职工作的，称为渐进

退休( Phased Ｒetirement) ，是对劳动生产力的充分

利用，也就是说可通过鼓励广义特殊职业人群渐

进退休来弥补替代率偏低的问题( 见表 1) 。
4. 脑力劳动者的差别化政策。养老金经验的

数据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专业人员，其预期寿命

比一般劳动者来的长，更长的预期寿命需要允许

他们工作更长年限以提高养老金积累水平。另一

方面，对于脑力劳动者如博士或教授等高学历、高
级职称人员，其受教育年限长而职业生涯短，养老

金替代率可能偏低。对这些劳动者，建议取消退

休年龄上限，允许其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退休年

龄，只要他们能够满足单位和岗位的考核标准。
事实上一些国家如美国已经取消了社会保险的最

迟退休年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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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险费率目前已经很高，这是体制和历史遗留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财政没有完全承担国有企业职工视同缴费养

老金的历史责任，转嫁给社会保险缴费人群造成的，一些专家已经呼吁降低社会保险总体费率。这个问题区别于我们现在讨论的特殊工种

退休政策。



表 1 职业化退休三种途径的退休管制政策

职业化退休途径 允许年龄 领取范围 60* 岁以后变化
退休管制区间

55 － 60 岁 60 岁以后

领取职业年金退休 55 岁以后 职业年金 加基础养老金
可以继续工作，工作收入扣
缴社保并累增待遇

若还没有领取社保而继续工作则扣缴社
保且待遇继续累加
若已经领取社保继续工作，则扣缴社保
但不增加待遇

狭义的特殊职业退休 55 岁
社会统筹
个人账户

维持不变
继续工作须扣缴社保但不增
加待遇，抑制再进入

继续工作须扣缴社保但不增加待遇，抑
制再进入

广义的特殊职业退休 55 岁
社会统筹
个人账户

维持不变
若领取社保继续工作免除缴
纳社保，鼓励再进入

若继续工作 要 缴 纳 社 保 且 待 遇 不 再 增
加，抑制再进入

* 注: 这里的 60 岁指的是正常退休年龄，我国当前正在考虑渐进延退，因此未来的正常退休年龄会相应变化。

( 三) 建立劳动力市场退休管制

退休政策职业个性化，需要建立系统的退休

管制政策调节和规范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行为。我

国当前并没有建立退休管制政策，许多离退休人

员领取退休金之后，并没有真正退出劳动力市场，

而是重新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如返聘在事业单位

非常普遍。退休管制政策并不是要对这一行为加

以禁止，而是试图对这类行为进行引导和管理以

实现劳动力市场更优配置。一般认为，退休管制

政策应该有助于: ( 1) 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力; ( 2) 保

证退休收入充分性; ( 3) 有利于社会保险更健康地

发展。基于这三个目标，本文分别针对三种个性

化退休途径提出了相应的退休管制的建议( 见表

1) 。
不管是否已领取退休金，劳动和工作仍属于

公民的基本权力。因此本文提出的退休管制政策

主要运用经济调节手段鼓励或者抑制劳动者返回

劳动力市场，而非强制手段，为了避免退休管制政

策歧视或伤害劳动者的劳动权力，建议利用现有

的社会保险普遍工薪税本身的调节功能实施退休

管制政策。政策对象涉及三类( 如表 1) : 对于狭义

的特殊职业人群，假设其 55 岁退休领取社保之后

再进入劳动市场工作，他们的劳动收入仍需要继

续缴社会保险税( 费) ，但继续扣缴社会保险无法

再重新核定以后的退休待遇( 因为退休只能办理

一次) 。社会保险税对再入劳动力市场的抑制作

用对该类人群形成一定的管制效应，符合政策的

目标期望，前面的政策设计对狭义的特殊职业已

经给予了较高的待遇累积率，应鼓励这类人群颐

养天年而不是再入劳动力市场。但现在我国劳动

者退休后继续工作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避开了

社会保险税费，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监管。

对广义的特殊职业人群，鼓励他们退休之后

从事不再具有挑战性或非全职工作，以充分利用

劳动力，本文建议这类人在 55 岁以后退休直到正

常退休年龄若重新就业给予免除扣缴社保①，超过

正常退休年龄后则取消免缴社保的待遇，管制政

策转向抑制继续就业，为新的劳动者创造机会。

对领取职业年金退休但还未领取社保的劳动者，

可以继续从事其他工作或非全职工作，所得劳动

收入需要继续扣缴社保，同时社保待遇继续累加。

若达到社会保险退休年龄领取社保后继续就业，

则也需扣缴社保但待遇无法再累加。总体上看，

考虑到我国仍将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管制政策

在 60 岁以后偏向于抑制继续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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